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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2616261626162616 号号号号    

    

关于尚纬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你公司披露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取得成都星

空野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空野望”或“标的公司”）控

制权。今日，你公司公告将原交易方式改为现金收购与公司股东李

广元向部分交易对方协议转让股份，因不涉及发行股份，公司股票

在停牌十个交易日后复牌。鉴于公司拟高溢价跨界收购资产，但在

交易结构设置，标的公司股权、运营和财务情况，交易作价依据，

跨行业收购风险，前期停牌合规性等方面需进一步说明，根据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规定，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核

实和补充披露。 

一一一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停牌事项停牌事项停牌事项停牌事项    

根据停复牌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筹划重组事项，仅在涉及发行

股份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

交易日。因此，公司在筹划过程中，应当审慎论证是否需要发行股

份。但本次公告所述不再发行新股的各项原因，包括避免对全体股

东收益摊薄、降低上市公司股东整体质押率、降低交易风险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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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停牌期间的新增事项，均应当在做出停牌决策过程中予以考

虑，且标的资产各项财务指标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有较为明显的差

距。 

停复牌对投资者影响重大，请公司提供本次收购的交易进程备

忘录，详细说明前期筹划重大事项申请停牌的具体论证过程、决策

依据及相关人员意见，说明停牌的必要性和合规性。 

二二二二、、、、关于跨行业收购关于跨行业收购关于跨行业收购关于跨行业收购    

公告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直播电商、新媒体整合营销以及

电商代运营等业务，而公司主要从事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请公司充分核实并补充披露： 

1、公司与星空野望在业务、产品、市场、渠道、上下游等方

面是否具有协同性，请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

充分说明本次收购的主要考虑，论证实现业务整合的可能性和具体

措施。 

2、根据公司前期公告，未见公司从事过直播电商相关业务，

未见直播电商相关的市场营销经验、经营管理经验、人员和资源储

备，请充分说明公司能否真正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控制，论证具体保

障措施及有效性，评估相关风险。 

3、公司是否已对标的公司的行业政策、竞争格局、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及内部运作等进行充分调研和评估，说明调研

过程、参与人员和结论，董事会成员对本次收购的决策是否审慎，

决策依据是否充分。 

4、前期公司业绩曾出现下滑，自 2018 年恢复至上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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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进一步上升，实现营业收入 20.34 亿元，归母净利润 1.02

亿元。截至三季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4.39亿元，本次交易所需资

金预计5.89亿元。请详细说明公司收购资金的来源，并结合后续培

育新业务可能带来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入压力，分析双主业运营是

否会对公司原有逐步企稳的电缆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5、后续仍需开展的具体工作，评估后续交易进程中可能存在

的各项障碍，尤其是可能导致交易终止的重大风险，并充分进行提

示。 

三三三三、、、、关于交易结构关于交易结构关于交易结构关于交易结构    

公告披露，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不超过5.89亿元现金向李钧、

罗永秀、深圳小野等股东收购星空野望 40.27%股权，同时公司股东

李广元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李钧、龙泉浅秀、孔剑平转让所持公

司 15%股权。上述现金收购与协议转让互为条件。请公司补充披

露： 

1、交易涉及合伙企业请穿透至最终出资方。星空野望股东是

否存在代持情形，请列示股份代持的背景、内容、期限、方式等，

请明确标的公司原实控人及关键核心人员，以及上述相关方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持有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股权情况。 

2、本次各交易方之间是否存在包括共同投资、资金借贷等在

内的各种形式的潜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公司主要股东间是否存在

未披露的协议安排、约定、默契等利益安排，相关安排是否有损公

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3、公司由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转为现金收购星空野望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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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元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互为前提的一揽子交易的具体考虑，是否

与李广元、李钧、罗永秀等前述交易主体间的利益安排相关，是否

有损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4、公司对本次收购后标的公司剩余股权是否有进一步协议安

排；本次交易对方是否有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及安排。 

四四四四、、、、关于标的资产及业务情况关于标的资产及业务情况关于标的资产及业务情况关于标的资产及业务情况    

公告披露，星空野望于2020年 4月成立，直播电商等业务主要

通过“抖音”平台开展，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实现营业收入 3.69

亿元、实现净利润3,993.66万元。星空野望与罗永浩、戚薇、李诞、

胡海泉等艺人有合作关系，其中对罗永浩存在较高的业务依赖。请

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在标的公司成立尚不满一个会计年度时启动收购，请

充分评估说明对其未来经营的稳定性、盈利的可持续性、可能造成

业绩波动的各项风险的分析判断及具体依据。 

2、分项列示星空野望各项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结算模式，

以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毛利

率等主要财务指标；分项列示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的具体构成及金

额。 

3、列示公司主要合作艺人或主播的具体情况，包括合作方式、

合作期限、合作平台、分成安排，已开设直播场次、直播观众数量

及粉丝数量、对应销售额、销售额前十的品牌或产品等，明确上述

合作在“抖音“及其他平台是否具有排他性权利。 

4、说明星空野望目前员工人数及管理团队，公司对上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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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否产生重大依赖，以及保障团队稳定性的措施。 

5、鉴于标的公司的轻资产属性，结合前述核心人员和管理团

队后续持有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股权的情况，说明公司在收购星空

野望业绩承诺期内和业绩承诺期后，对维护主要管理层和主要艺人

稳定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存在终止合作或转去其他平台或其

他公司，从而导致标的业绩大幅下降的风险及保障措施。 

6、星空野望目前所处行业地位或排名，是否需要获得相关的

牌照或资质，主业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产业政策，收购完成后

公司保障标的公司合规运营的具体措施，是否存在相关不利因素。 

五五五五、、、、关于交易作价关于交易作价关于交易作价关于交易作价    

公告披露，目前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截至2020年9月30

日星空野望净资产为 5,192.48 万元，公司拟以 5.89 亿元收购标的

公司 40.27%的股权，溢价率为 2,819.13%。请公司补充披露： 

1、在星空野望成立及运营时间未满一年，尚且未经审计和评

估的情况下，即初步确定采用 15 亿元、12 亿元较高估值，并做差

异化安排的具体依据，请充分论证本次高溢价收购的合理性。 

2、星空野望设立、历次增资和增资款到位，以及评估情况，

前后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本次交易对方前期获得标的公司股份的

时点、方式和价格。 

六六六六、、、、关于承诺关于承诺关于承诺关于承诺业绩业绩业绩业绩    

李钧、罗永秀及龙泉浅秀承诺星空野望 2020 至 2023 年度扣非

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00万元、1.13亿元、1.5亿元、2亿元，

合计不低于 5.23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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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星空野望目前发展状况、在手订单情况，说明业绩承

诺的具体依据及可实现性，是否有效保障公司利益。 

2、星空野望未来期间的经营业绩，包括业绩承诺期后，是否

面临障碍或不确定性，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明确应对措施。 

3、说明业绩承诺方资信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债务或其他未履

行的义务，以及为保障承诺能够切实履行的具体措施和安排。 

七七七七、、、、关于前期信息披露关于前期信息披露关于前期信息披露关于前期信息披露和公司控制权和公司控制权和公司控制权和公司控制权    

根据公告，2018 年 6 月，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元

拟向盛业武协议转让 28.71%股份。2020 年 7 月，公司回复 2019 年

年度报告问询函称，盛业武拟减少受让 6%股份，其他部分将继续履

行。本次李广元和盛业武决定终止双方前期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并将其持有的 12.9956%股份股东权利委托给盛业武代为行使。 

请公司说明针对上述事项，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

结合本次股权交易、表决权委托安排、一致行动关系以及各方派驻

董事和管理层的情况，充分论证公司控制权归属及稳定性，以及前

期对于实际控制人、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披露是否准确。 

 

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请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请本次交易审计机构和

评估机构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同时，请公司结合股价情况、本次

交易进程和参与人员，自查相关信息是否出现提前泄漏，是否存在

内幕交易情形。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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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十一月八日 


